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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!市"区#人民政府$市经济开发区"

东新区"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$市人

民政府有关部门$各有关单位%

为扩大住房消费!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!按照"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促进

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#

$豫政办%

$7!8

&

9:

号'和"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促进农民进城购房扩大住房消费

的意见($豫政办%

$7;8

&

!2%

号'等文件精神!

结合我市实际!提出如下意见)

一"实施购房补贴政策

$一'补贴范围* 凡在市中心城区购买新

建普通商品住房$不含二手房'的个人
<

包含

非周口市户籍购房人
=

! 由财政给予购房补

贴* 本次补贴范围分为两类)第一类是进城

购房的农民+第二类是除进城购房农民的其

他购房对象*

$二'补贴标准* 市财政筹措
:777

万元

用于购房补贴!用完即止!视实际情况决定

是否安排下批资金* 补贴对象可在市中心城

区范围内自行选择合适房源!以普通商品住

房为主!项目五证齐全$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,国有土地使用证,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,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,商品房预售许可证'!

要求购房面积在
;99

平方米
<

不含
=

以下!但

补贴范围以
%7

平方米为限$含'!超出
%7

平

方米以上部分不予补贴! 购房面积在
%7

平

方米以下的据实补贴!补贴标准为)

;3

进城农民购房每平方米补贴
$77

元+

$3

其他人员购房每平方米补贴
;87

元*

具体实施细则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,财

政局,地方税务局,公安局等研究制定*

$三'房价管控* 为防止补贴政策出台

后可能出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哄抬房价行

为!采取房源信息备案公示公告措施* 由各

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前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申报本企业房产项目信息! 并提供项目

$7;8

年
;$

月份房屋销售均价!同时做出对

政府购房补贴售房不高于该均价的承诺 *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核实后 !在 -周口日报 (

公布房源信息! 供群众选择! 接受社会监

督*

二"鼓励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

$一'强化创业就业保障* 农民进城购房

定居后从事工商业经营的!工商,税务,卫生

计生,环保等部门优先办理注册登记或审批

备案手续+就业创业的!可参加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组织的职业介绍, 技能培训,创

业指导等活动!按规定享受相应补贴+创业

困难的! 按照国家政策优先提供创业培训,

创业担保贷款支持*

$二'保障进城农民子女享受义务教育

同城待遇* 农民进城购房取得居住证后!其

子女进城接受义务教育的!享有与城市居民

子女同等待遇! 由市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

学!学校不得拒绝!不得收取政策规定外的

额外费用*

$三'维护进城农民既有权益* 农民在市

中心城区购买商品住房的!可自主选择在原

籍或在市中心城区申请居民常住户口!原享

受的医疗,集体经济收益等权益不变+申请

市中心城区常住户口的! 其共同居住的父

母,配偶,未婚子女可随迁进城办理居民常

住户口!并保留原有宅基地!依法享有宅基

地使用权* 进城购房农民可选择继续享受原

附着在农业户口上的有关政策!或自愿选择

享受城市非农业户口有关政策*

三"鼓励单位团购商品住房

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

问题而团购商品住房* 单位组织团购商品住

房!成功签约付款的!根据团购单位申请,开

发企业对相关事项的证明以及房屋备案合

同!适用本意见购房补贴政策*

四"完善公共配套设施和提高服务水平

加快市中心城区道路, 供电, 供水,供

气,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,医院等

公共服务设施建设!确保同步规划,同步建

设,同步投入使用*

针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设计合理

户型
>

优化人居环境
>

提高住房品质
>

增强对农

民进城购房定居的吸引力和牵动力*

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房地产开发

企业投资建设中小学校,医院等!加快中心

城区学校,医疗机构建设步伐!提升城市教

育,医疗服务功能*

五"相关说明

"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促进中心城

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(

$周政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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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'!第八部分.采取积极措

施消化存量住房/ 内容至
$7;8

年
;$

月
2;

日废止!其余规定继续执行至
$7;"

年
;$

月

2;

日*

以上政策自本文下发之日起实施!各县

$市'人民政府可参照执行* 本文下发之前!

已经交过购房定金,预付款及签订过购房合

同的和由政府出资购买的商品房作为保障

性住房的!不在本次购房补贴范围之内* 以

往本市有关政策文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!以

本意见为准* 实施期间!国家和省有相关政

策出台!按国家和省规定执行* 对弄虚作假!

套取国家购房补贴资金的!按照有关规定依

法进行查处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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